
四 川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4）川破终 7 号    

上诉人（原审申请人）：某有限公司攀枝花市分公司，

营业场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

负责人：程某，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某，男，某有限公司攀枝花市分公

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申请人）：攀枝花市某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

法定代表人：黄某，总经理。

上诉人某有限公司攀枝花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

因与被上诉人攀枝花市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乙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5 月 28 日作出的（2024）川 04 破申 6 号民事裁定，向

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 2024 年 7 月 16 日立案后，依法组

成合议庭，并于 2024 年 8 月 15 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

询问，某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到庭参加询问，某乙



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某乙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2 月 5 日，

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

资本为 500 万元，工商登记机关为攀枝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某甲公司诉某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以下简称某攀枝花分

行）、某乙公司保管合同纠纷一案，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

民法院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作出（2018）川 0402 民初

1233 号民事判决。某攀枝花分行不服上述判决，向一审法

院提起上诉。一审法院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作出（2018）

川 04 民终 1356 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撤销四川省攀枝

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18）川 0402 民初 1233 号民事判决

第三、四项，即“某有限公司攀枝花市分公司对其监管的攀枝

花市某有限责任公司的混煤（质物）有权行使留置权，并在

某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行使质权时享有优先受偿权”、“驳回

某有限公司攀枝花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四川

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18）川 0402 民初 1233 号民

事判决第一项“解除某有限公司攀枝花市分公司与某有限公司

攀枝花分行、攀枝花市某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签订的《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协议编号：2××7 号）、

《商品融资质押监管补充协议》以及某有限公司攀枝花市分

公司与攀枝花市某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签订

的《质押货物监管协议》（协议编号：2××7 号）”为“解除某有



限公司攀枝花市分公司与某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攀枝花市

某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签订的《商品融资质

押监管协议》（协议编号：2××7 号）、2015 年 8 月 17 日签

订的《商品融资质押监管补充协议》以及某有限公司攀枝花

市分公司与攀枝花市某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

签订的《质押货物监管协议》（协议编号：2××7 号）”；三、

变更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18）川 0402 民初

1233 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攀枝花市某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

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给某有限公司攀枝花市分

公司监管费用（按 180000 元∕年计算，自 2014 年 7 月 15

日起至质押物退还交付之日止），赔偿违约造成的损失（以

180000 元／年为基数，按年利率 6％计算，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为“攀枝花市某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

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给某有限公司攀枝花市

分公司监管费用（按 180000 元∕年计算，自 2015 年 1 月

16 日起至质押物退还交付之日止），赔偿违约造成的损失

（以 180000 元／年为基数，按年利率 6％计算，自 2015

年 1 月 16 日起至付清之日止）”；四、某有限公司攀枝花市

分公司对其监管的攀枝花市某有限责任公司的混煤（质物）

有权在本判决第三项确定的债务范围内行使留置权，并在某

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行使质权时在本判决第三项确定的债

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五、驳回某有限公司攀枝花市分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二条第一款规定，企业破产的原因为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本案中，某甲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认定某乙公司的资产是否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故某甲公司申请某

乙公司破产的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对某甲公司的申

请，不予受理。

某甲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

指令一审法院受理某甲公司对某乙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

请。事实和理由：一、某乙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条第一款的情形，符合

破产受理条件。某甲公司对某乙公司所享有的本案案涉债权

已申请执行，并且已经终本。案外人某攀枝花分行因对案涉

监管物享有相应质押权，但某攀枝花分行已转让相应债权，

并未行使质押权对质押物进行处置，这使得某甲公司所享有

的留置权客观上无法实现。现某乙公司未向某甲公司履行到

期债务，即使某甲公司享有的债权存在留置权，但经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后未得以实现，某甲公司的债权至今未获清偿是

客观存在的事实状态。二、某乙公司除不能清偿某甲公司的



债务外，还拖欠多家单位和个人的到期债权。经执行信息公

开网上查询结果，涉及到某乙公司的相应执行案件有六件，

均因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而终本。即便某乙公司存在一定资产，

但其资产仍然无法清偿全部债务，属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

被上诉人某乙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某甲公司对某乙公司的债权经生效法律文书

确认，且经执行未获清偿，某甲公司具有提起破产申请的主

体资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

关于“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

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的相

关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

备破产原因。一审法院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作出（2018）

川 04 民终 1356 号民事判决第四项确认某甲公司对其监管

的某乙公司的混煤（质物）有权在该判决第三项确定的债务

范围内行使留置权，并在某攀枝花分行行使质权时在本判决

第三项确定的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目前，某甲公司

的留置权是否能实现尚不能确定，并且据某甲公司反映，某

乙公司名下尚有土地。综上，某甲公司未能证明某乙公司资



不抵债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某乙公司目前不具有破产原

因。

综上，一审法院裁定对某甲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不

予受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裁定

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并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段  玲     

审    判    员      唐楠栋

                       审    判    员      兰  娟

 

 

 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法  官  助  理       董美伶

                       书    记    员       王  鸣


